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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92        证券简称：恒基达鑫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01 

 

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 

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媒体报道情况  

2013年1月22日，媒体出现了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或公司”）的报道，报道主要关注公司下

列事项： 

1、至2012年5月，公司主动达到脱帽标准。 

2、质疑子公司扬州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是否为外商

投资企业，能否继续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。 

二、澄清说明 

经核实，本公司针对上述事项说明如下： 

1、公司企业所得税征收的说明 

公司于2000年10月26日获批准为中外合资企业，2000年11月7日

获得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，外商投资者占出资比例为25%。 

2010年11月2日，公司上市后，公司总股本由原9000万股增至

12000万股，外资股东持股比例由25%稀释为18.75%，根据《关于外商

投资企业合并、分立、股权重组、资产转让等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的



 2 

暂行规定》，适用此规定,无需补缴已减免的税款。 

根据国发[2007]39号《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

的通知》，本公司2008-2012年码头项目经营所得的企业所得税适用税

率分别为18%、20%、22%、24%、25%，并已向珠海市地方税务局高栏

港区税务分局进行备案。2013年及以后适用25%的税率。 

2011年11月2日公司限售股票解禁后，截至2011年12月31日外资

持股比例由18.75%降至16.17%，依据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

原有若干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后有关事项处理的通知》第三条规定，公

司自2000年11月7日获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，至2010年11月6日已持续

经营满10年，且经营业务性质未化生变化，因此，公司适用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延续性政策中与公

司相关的税收优惠，无需补缴已减免的税款。 

按照招股说明书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承诺:如日

后政府有关部门追缴因享受税率优惠的税款,不可撤消地承诺将无条

件地无需公司支付对价地全额承担公司因享受税率优惠而被追缴的

企业所得税差额及所有相关费用。 

2、关于子公司扬州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子公司扬州恒基达鑫”）企业所得税征收的说明 

子公司扬州恒基达鑫于2006年12月27日获批准为中外合资企业，

2007年1月18日获得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，截止目前，中方投资者占

出资比例仍为75%，外商投资者占出资比例仍为25%。 

公司于2011年3月12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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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了《关于公司收购信威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》，通过全资子公司恒

基达鑫（香港）国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基达鑫（香港）”）收购

境外公司信威国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威公司”）100%股权，收

购后，恒基达鑫（香港）为信威公司的唯一股东；目前，信威公司仍

持有子公司扬州恒基达鑫25%的股权，信威公司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

群岛，现子公司扬州恒基达鑫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外合资）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持续有效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和国

发〔2007〕39号文《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，

子公司从获利年度2008年起，仓储项目经营所得享受企业所得税“免

二减三”优惠。即2008-2009年为免税年度、2010-2012年减半征收企

业所得税。 

经江苏省国家税务局苏国税函[2008]238号文批准，子公司自

2008年起，码头项目经营所得享受企业所得税“五免五减半”优惠，

即2008-2012年为免税年度、2013-2017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2018

年及以后适用25%的税率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子公司扬州恒基达鑫仍为外商投资企业，继续享

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。 

三、必要的提示 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。

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、网站，所有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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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指定报刊、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




